
(民)原教文05-(民)表二 

資料切結書 

 

本人所提供之申請資料屬實並無造假，如有不實，願付一切法律責

任，並同意撤銷申請資格。 

 

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 

 

 

申    請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筆簽名）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出 生 年 月 日：  

 

戶  籍  地  址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